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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2 月 30 日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国际法庭问题非正式工作组主席托马斯·迈尔-哈廷大

使，随函转递概述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非正式工作组活动的信(见

附件)。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临时代办 

          克里斯蒂安·埃布纳(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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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2 月 30 日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的附件 

 一. 导言 

1. 本函旨在向安全理事会通报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国际法庭问

题非正式工作组(“工作组”)的工作情况，
1
 奥地利有幸在此期间主持了工作组

的工作。我愿特别向安理会通报工作组在设立余留事项处理机制问题上取得的

新进展。设立这一机制是为了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关闭后，继续执行它们的某些基本职能。 

 二. 组织事项 

2. 工作组是在 2000 年非正式设立的，目的是审议与联合国法庭和联合国所协

助的法庭有关的事项，特别是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有关的事项。工作组由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组成，并由法

律事务厅协助。到 2007 年为止，其主席随安理会主席的每月轮换而轮流担任，

而且工作组只在临时情况下开会。在 2007 年年底，鉴于需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03(2003)号和 1534(2004)号决议就两法庭的余留问题和完成工作战略从事大

量工作，工作组决定任命一位主席并开始定期开会。2008 年工作组由比利时担任

主席，2009 年由奥地利接任。 

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工作组继续定期开会，举行了26次会议，包括在两法庭

庭长和检察官在纽约向安全理事会介绍情况时与他们会晤。工作组成员还同塞拉利

昂问题特别法庭庭长、书记官长和该法庭管理委员会成员以及荷兰、卢旺达和塞尔

维亚代表非正式交换了意见，以继续与受影响国家和两法庭东道国进行对话。 

 三. 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和“阿里亚办法”会议 

4. 按照以往惯例，奥地利代表在 2009 年 6 月 4 日(S/PV.6134)和 12 月 3 日

(S/PV.6228)安全理事会关于两法庭完成工作战略的半年度公开会议上发言时，

以主席身份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了工作组的进展情况。 

5. 为了提高透明度、加强认识以及提供机会听取专家和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就同

设立余留事项处理机制有关的各种关键问题发表看法，奥地利常驻代表团于 2009

年 10 月 8 日就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余留问题

举行了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的“阿里亚办法”会议。受邀发言的包括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主管法律事务助理秘书长以

__________________ 

 
1
 关于 2008 年期间工作组活动的详细说明，见 2008 年 12 月 19 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8/849)；另见安全理事会 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09 年 7 月 31 日期间的

年度报告(A/64/2)，第 239 和第 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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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过渡时期司法国际中心的代表。许多会员国对这次会议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为工作组的审议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意见。 

 四. 秘书长关于余留问题的报告 

6. 2009 年 5 月 21 日，秘书长提交了其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

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档案存放地点及两法庭余留事项处理机制所在地的各种可能

选择所涉行政和预算问题的报告(S/2009/258)。安全理事会在其 2008 年 12 月 19

日主席声明(S/PRST/2008/47)中要求提出这一报告。该报告就两法庭确定的以下

8 项可能余留职能提供了宝贵的信息：㈠ 审判逃犯；㈡ 审判藐视法庭案；㈢ 保

护证人；㈣ 复审判决；㈤ 向国家司法机关移交案件(包括撤消)；㈥ 监督判决

执行情况；㈦ 协助国家当局；㈧ 管理档案。 

7. 该报告还述及机制启动前时期、启动日期、司法连续性和机制期限等其他重

要问题。报告中讨论了未来余留事项处理机制的可能结构和组织情况，并在以余

留事项处理机制各种不同示例说明余留机制所行使“ 低”、“中等”和“ 高”

程度剩余职能的基础上，对人员编制和成本作了初步估算。报告还分析了两法庭

档案和(或)余留事项处理机制的 14 个可能安排地点，即设在不同地点的 13 个联

合国办事处加上国际刑事法院。 后，该报告向安全理事会和两法庭提出了 13

项具体建议。 

8. 法律事务厅编写的秘书长报告为工作组的审议工作以及为拟订关于设立余

留事项处理机制的新决议草案(见下文)提供了 佳依据。在 2009 年 7 月就该报

告的内容和建议举行第一轮讨论之后，工作组于 2009 年 9 月就该报告第 259 段

中向两法庭提出的建议(l)和(m)达成一致。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09 年 9 月 28 日

的信(S/2009/496)中确认，安理会成员欢迎这些建议，并请秘书长致函两法庭庭

长，要求他们确保所列任务作为其完成工作战略的一部分得到执行，并在他们的

定期报告中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其执行这些任务的进展情况(见 S/2009/587 和

S/2009/589)。 

 五. 工作组审议未来余留事项处理机制的情况 

9. 在 2009 年上半年，工作组几乎每星期开会一次，以推进关于建立未来余留

事项处理机制的讨论。工作组继续深入审查两法庭所确定的在其关闭后必须执行

的 8 项余留职能(见上文第 6 段)。工作组还讨论了余留机制的可能启动日期及余

留机制的结构，包括应设立一个还是两个机制，或一个机制分成两个分支，以及

两法庭档案可能与余留机制合用同一地点及余留机制和档案所在地等相关问题。

讨论期间参考了主席在法律事务厅协助下编写的结合两法庭所提意见的非文件。 

10. 在 2009 年 7 月至 9 月期间对秘书长报告进行讨论(见上文第 8 段)之后，工

作组于今年下半年就工作组主席根据秘书长报告所载建议在法律事务厅协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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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的关于设立两法庭国际余留事项处理机制的新决议草案恢复了磋商。工作组

在 2009 年 12 月完成了决议草案的一读，将于明年年初继续进行磋商。 

11. 根据 2008 年 12 月 19 日主席声明(S/PRST/2008/47)所概述的2008 年商定要素

以及2008年 12月 19日比利时常驻代表的信，
2
 工作组着重讨论了下列关键问题。 

 (a) 余留机制的结构和组织情况 

12. 关于机制的结构，根据在应设立一个机制还是两个机制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

法，主席建议，作为一个可能的“折衷办法”，可设立一个机制，在欧洲和非洲

分别设置一个分支机构(另见下文第 13 段)。实际上，正如秘书长报告中指出的

那样，由于不论采用哪一种办法都有可能共享某些行政事务和机构，因此差别可

能不大。该报告还建议维持两法庭现有的结构，即各分庭(包括庭长办公室)、检

察官和书记官处。这个机制的工作将分旺季(在进行庭审的时候)和淡季(未进行

庭审的时候)。虽然两个分支机构将各需设置 1 名行政主管，但是该机制可只设 1

名庭长、检察官和书记官长，淡季期间不需要他们全时驻任。为了确保能够迅速、

高效率地启动这一机制进行庭审，该机制将不仅依靠一个法官名册，而且还将利

用有经验工作人员名册，包括法律干事、检控和辩护律师、口译员和笔译员名册。 

 (b) 余留机制和档案所在地 

13.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多种因素有力地表明，档案应保存在非洲和欧洲的地点

并与余留机制合用同一地点。该报告还指出，鉴于联合国所协助的其他刑事法庭

迟早需要设立具有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非常

相似职能的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因而较长期的战略意见是，在未来某个时间将各

法庭附设在一个共同的行政中枢下，这个行政中枢可以是现有的某个联合国办事

处，也可以是作为唯一常设国际刑事法庭的国际刑事法院。 

 (c) 余留机制的启动日期 

14. 余留机制或其分支机构的启动日期问题涉及多个复杂、实际的法律问题(例

如司法延续性和(或)可能的管辖权冲突)，因为两法庭不可能同时完成庭审和上

诉工作，有些逃犯可能在两法庭即将完成工作时才被逮捕。讨论的各种备选方案

中包括由安全理事会确定具体的启动日期或与某个触发因素挂钩(例如，完成庭

审和上诉工作)。或者，由于涉及一些不确定因素，主席建议原则上考虑分两个

阶段设立机制的办法，其后再就余留机制或分支机构的启动日期作出决定。 

 (d) 拟由余留机制审判的逃犯 

15. 至关重要的是，法庭的遗产不可由于未能起诉所有被告而受损。因此，审判

逃犯的能力将成为机制的基本职能。目前在逃的逃犯有 13 名。已达成一致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 

 
2
 S/200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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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必须藉由余留机制，对级别 高的逃犯进行审判。然而，除非在两法庭

关闭时所有中等级别或低级别被告人均已顺利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否则安全理事

会将需要考虑余留事项处理机制是否应对所有剩余逃犯行使管辖权，或者如何确

保将这些逃犯移交愿意且有能力对他们进行公平审判的国家司法机关，从而确保

他们不逍遥法外。 

 (e) 余留机制的剩余职能 

16. 在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对逃犯进行“新”的审判方面，秘书长报告中建议将辅

助审判工作的所有必要职能移交给余留机制，使该机制能有效执行审判程序。在

法庭进行的“既有”审判方面，目前仍在讨论哪些职能应由余留机制继续履行，

以及哪些职能可能移交给诸如国家司法机关等其他适当机构。一个关键的要素

是，需要有一个规模小、成本效益高的机制。虽然将尽可能少的职能移交给机制

的做法可能看似诱人，但秘书长报告中也确认，所移交的剩余职能数目给成本带

来的影响可能远低于余留机制是否进行审判所产生的影响。该报告还指出，将某

些职能移交给国家司法机关可能会导致处理方法不一致，并可能对个人的人权造

成影响。 

 六.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任期 

17. 为了推进落实完成工作战略，工作组还审议了两法庭庭长提出的各项请求，

其中除其他外包括延长法官任期、将法官调至上诉分庭以及临时性地任命更多审

案法官。工作组在其成员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后，建议安全理事会通过适当的决

议。安理会因此通过了第 1877(2009)号、第 1878(2009)号、第 1900(2009)号和

第 1901(2009)号决议。 

18. 安全理事会 2009 年 7月 7日通过的第 1877(2009)号和第 1878(2009)号决议

中除其他外决定，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审查延长上诉法官任期的问题；将指

定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常任法官(及被任命接

替他们的法官)和审案法官的任期延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如指派其审理的案件

在此之前结案，任期则提前结束；允许某些审案法官在累计任期上限届满后，继

续在法庭任职；授权秘书长可在 12 名法官这一法定人数上限之外，任命更多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审案法官， 多可达 13 名，直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安理会还决定修改两法庭《规约》中的相应规定，以便允许通过调派审判法官的

方式扩大上诉分庭。 

19. 安全理事会 2009 年 12月 16日通过的第 1900(2009)号和第 1901(2009)号决

议除其他外强调，安理会打算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前根据两法庭的审判预测时间

表延长所有审判法官的任期，并将所有上诉法官的任期延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如指派其审理的案件在此之前结案，任期则提前结束；请两法庭庭长向安理会提

交 新的审判和上诉时间表；决定尽管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两名审案法官和



S/2009/687  
 

09-67135 (C)6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一名常任法官的任期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这些

审案法官仍应审结他们在任期届满前开始审理的案件；允许这些审案法官在累计

任期上限届满后，继续在法庭任职；决定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任职的审案

法官总数可暂时超过法定的 12 人上限， 多可达 13 人，直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为止，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的审案法官总数可暂时超过法定的 9 人上

限， 多可达 12 人，直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七. 结论 

20. 奥地利很高兴应要求在 2009 年期间担任工作组主席，并随时准备继续促进

工作组的工作。工作组在推进讨论设立余留事项处理机制问题以及支持两法庭努

力执行完成工作战略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工作组大大受益于法律事务厅提供

的极其宝贵支持和意见，今后将会继续借助于该厅的优秀专长。为了保持既有的

势头，现在的打算是，工作组将在明年初继续进行磋商，并继续就关于设立余留

事项处理机制的新决议草案进行二读，以期解决剩余问题。安全理事会新成员的

法律顾问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出席工作组的会议，因此，他们将能够从速跟进

所有问题。只要安理会成员有足够的共同点和政治意愿，那么完全可以达成一项

协商一致的决议。 

 

–––––––––––––– 

 


